新乡市林业局加强森林防火工作

12月15日至21日，新乡市林业局领导带领防火办工作人员先后到辉县市的南村、南寨、三郊口、白云寺国有林场，卫辉市的太公泉镇、大池山乡和凤泉区的潞王坟乡、延津国有林场等地通过听取当地负责同志汇报、与森林消防队员交谈、实地察看目标责任书和防火值班记录、防火物资储备等形式检查了森林防火工作。并要求各地一是要认清形势，加强领导，增强搞好森林防火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把森林防火作为当前林区的头等大事和中心工作来抓，单位一把手要负总责、主管领导要具体抓。二是县、乡、村要严格按照温家宝总理提出的“五条标准”，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，使森林防火的责任真正落实。三是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立即进行一次拉网式检查，彻底排查火灾隐患；对重点林区派专人严看死守，禁止一切火种入山和野外用火；各类森林消防队、检查站、了望台的工作人员要坚守岗位，确保一有火情，及时发现，尽快消灭。

